
 

 

The goals of FAPA are: (1)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and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o join 

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; (2) To promote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; (3)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self-determination for the 

people of Taiwan; (4) To promote peace and security for Taiwan; and (5) To advanc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aiwanese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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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PA 呼籲川普政府推進 140 億美元對台軍售，並敦促國會儘速通過《豪豬法案》與《對台六項保

證法案》 

 

隨著美國總統川普於 5 月 14 日在北京會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，美中外交持續進行，台灣人公共事

務會（FAPA）明確表示：美國對台軍售不應取決於任何美中會晤的時間、結果或議程。 

「美國對台軍售應基於台灣自我防衛需求，和《台灣關係法》與『六項保證』的長期承諾，」FAPA 

總會會長林素梅博士表示。「台灣的防衛需求絕不應成為美中談判的籌碼。」 

林會長強調：「FAPA 長期倡議爭取台灣的『北約加』（NATO Plus）地位，並推動『六項保證』法

制化，以解決對台軍售積壓問題、深化美台安全夥伴關係。FAPA 自 2026 年 1 月 29 日發起《豪豬法

案》眾議院請願行動以來，已有至少 20 位國會議員加入成為新的共同提案人。」 

「FAPA 肯定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迅速推進《豪豬法案》，將台灣納入《武器出口管制法》下的『北約

加』（NATO Plus）夥伴，國會應儘速通過《豪豬法案》並將『六項保證』入法，以法制化美國對台

承諾。」 

林會長補充表示：「我們也呼籲川普政府儘速推進延宕已久，目前尚未通知國會的 140 億美元對台

軍售案，包括反無人機能力、整合式作戰指揮系統，以及中程彈藥。」 

「六項保證」是 1982 年由雷根政府提出，四十多年來美國始終恪守的長期對台政策，其核心內涵包

括：美國明確承諾不會就對台軍售與北京進行磋商。「六項保證」與《台灣關係法》共同構成美台

關係的基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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